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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粤 19 强清 12 号

申请人：张晓晔、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，系东莞市以诚信

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清算组。

本院于2026年3月10日裁定受理张晓晔对东莞市以诚信

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以诚合伙企业）的强

制清算申请，并于同日指定张晓晔、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共同

组成以诚合伙企业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。2026 年 5 月

27 日，清算组将清算报告提交给股东张晓晔及股东龙莉鉴的

继承人芦达、芦晓洲征询意见，其三人均表示无意见，故清算

组向本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并提交了清算组做出的清算

报告。

本院查明：以诚合伙企业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2 日，合伙

人为张晓晔、龙莉鉴，分别认缴出资 100 万元、100 万元，各

占注册资本的 50%。

清算组向本院报告称，张晓晔与龙莉鉴共同设立以诚合伙

企业，该企业设立后无实际经营活动，全体合伙人亦未实际缴

纳出资，企业亦无自有财产。2024 年，合伙人龙莉鉴去世，

对此张晓晔提供了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作出的户口注销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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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该证明显示龙莉鉴因死亡，常住户口于 2024 年 7 月 22

日被注销。后张晓晔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合伙企

业解散诉讼，该判决书中载明，案外人芦达、芦晓洲分别系龙

莉鉴的儿子、丈夫，二人依法有权继承龙莉鉴在企业中的资格。

芦达、芦晓洲既未声明继承合伙权益，也拒不配合办理退伙手

续，导致以诚合伙企业最终未能注销登记。后广东省东莞市第

一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粤 1971 民初 70875 号民事判决书，

判决解散以诚合伙。

经清算组与张晓晔核实以及调查，以诚合伙企业名下已无

财产可供接收，名下银行账户的余额为 0 元。对于以诚合伙企

业现有的资料，均由张晓晔保管。

清算组未发现债权人，也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同

时经与清算组成员张晓晔核实，以诚合伙企业并无对外债务、

也无对外应收款项、不存在拖欠工人工资情形。关于税务情况，

在本次强制清算申请之前，以诚合伙企业已完成了税务的清税

工作，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南城分局于 2024 年 12 月

18 日向以诚合伙企业出具了《清税证明》。

截至目前，以诚合伙企业并无债权人申报债权、无对外应

收债权、未拖欠工人工资、未拖欠税款，且以诚合伙企业合伙

人也未就合伙资产发生纠纷，清算组已将清算报告告知股东张

晓晔及股东龙莉鉴的继承人芦达、芦晓洲，其三人均表示无意

见，故清算组向本院申请终结以诚合伙企业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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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清算组制作的清算报告，已报以诚合伙企业的

股东确认，清算组未收到异议，现清算组申请本院裁定确认清

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（十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关于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强制清算案的清算报告》（详见附件）；

二、终结对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

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谢佳阳

审 判 员 魏 术

审 判 员 钟丽丽

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郑家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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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关于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强制清

算案的清算报告》

关于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强

制清算案的清算报告

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贵院依法受理的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下称

“以诚合伙”）强制清算一案【(2026)粤 19 强清 12 号】，并指定广

东赋诚律师事务所、张晓晔担任清算组。

现清算组已依法对以诚合伙进行清算，特制作本清算报告，报贵

院裁定确认。

一、清算准备工作

1、成立清算组团队

接受指定后，立即组成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

的清算组（以下简称“清算组”）并向人民法院报备。同时对清算组

成员按照财产管理及处置、债权申报及审查、合同清理、职工债权调

查、财务资料收集等相关工作进行分工，密切合作。

2、建立强制清算制度

清算组为了全面履行清算工作，制定了与清算组工作相关的各专

项制度，确立本次清算工作的相关制度安排。

3、完成清算组印章刻制

清算组依法刻制了“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清

算组”印章一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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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以诚合伙基本情况及历史变更沿革

1、以诚合伙成立于 2021 年 03 月 02 日，经营场所位于广东省东

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200 号第一国际汇一城 3栋 2702 室 02，执行合伙

企业事物的合伙人为张晓晔，经营范围为网络信息技术研发及咨询；

企业策划管理服务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；汽车信息咨询；拖车服务；

代办机动车业务。投资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，合伙人龙莉鉴认缴出资

100 万元、张晓晔认缴出资 100 万元，各占注册资本的 50%，缴付期限

为 2044 年 12 月 31 日。

2、张晓晔案外人龙莉鉴共同设立以诚合伙企业，该企业设立后无

实际经营活动，全体合伙人亦未实际缴纳出资，企业亦无自有财产。

2024 年，合伙人龙莉鉴去世，对此张晓晔提供了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

局作出的户口注销证明，该证明显示龙莉鉴因死亡，常住户口于 2024

年 7 月 22 日被注销。后张晓晔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合

伙企业解散诉讼，该判决书中载明，案外人芦达、芦晓洲分别系龙莉

鉴的儿子，丈夫，二人依法有权继承龙莉鉴在企业中的资格。芦达、

芦晓洲既未声明继承合伙权益，也拒不配合办理退伙手续，导致以诚

合伙企业最终未能注销登记。后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5）粤 1971 民初 70875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解散以诚合伙。

三、接管以诚合伙财产及资料的情况

1、经与清算组成员张晓晔（同时为本次强制清算程序的申请人）

核实，以诚合伙已无财产可供接收。

2、对于以诚合伙现有的资料，均由清算组成员张晓晔保管。

四、通知和公告的送达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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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完成清算公告以及债权申报公告

2026 年 3月 18-27 日，清算组分别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
网、国家企业信息信用系统及以诚合伙注册地址门口发布（粘贴）了

“受理公告”、“债权申报通知”，并明确告知债权申报期限为 45 天，

并最后申报债权日期为 2026 年 5月 11 日，现已截止但并未有债权人

申报债权。

2、清算组到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以诚合伙的工商内档资

料。

五、债权申报和审核情况

1、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止，暂未收到任何债权人的债权申报资料；

同时经与清算组成员张晓晔（同时为本次强制清算程序的申请人）核

实，以诚合伙并无对外债务、也无对外应收款项、不存在拖欠工人工

资情形。

2、关于税务情况：在本次强制清算申请之前，以诚合伙已完成了

税务的清税工作，即：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南城分局于 2024 年

12 月 18 日向以诚合伙出具了《清税证明》。

六、财产调查情况

1、根据清算组成员张晓晔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，以诚合伙银行账

号中的余额为 0元；同时经与清算组成员张晓晔核实，以诚合伙名下

已无财产。

2、根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查询反馈信息表确定：以诚合伙

名下无不动产、其开户银行账号中的余额为 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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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清算费用以及清偿分配情况

1、本清算组在接受指定后，依法履行了相应职责。自接受指定之

日起至今为止，共发生清算费用合计 350 元，其中刻制清算组印章费

200.00 元，接管公司资料、查询相关信息产生的交通费等 100.00 元，

邮寄费 50.00 元。

2、清算组未接管到以诚合伙的资产，因此无可供清偿分配的财产。

八、关于以诚合伙清算的说明

1、截至目前，以诚合伙并无债权人申报债权、无对外应收债权、

未拖欠工人工资、未拖欠税款，且以诚合伙合伙人也未就合伙资产发

生纠纷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

纪要》之规定，清算组的清算工作已无需继续、且告知了股东张晓晔

及股东龙莉鉴的继承人芦达、芦晓洲，均表示无意见，特向贵院申请

以诚合伙的强制清算结束，并对本清算报告进行确认。待贵院确认后，

清算组将提请终结清算程序。

2、在贵院裁定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，清算组将办理以诚合伙工商

注销登记手续。

特此报告！

报告人：东莞市以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清算组

2026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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